
臨時外僑登記證申請與核發調查

調查委員：紀惠容、高涌誠

內政部移民署自112年5月起受理申請

疑遲未准駁, 損及申請人權益



✓ 大批緬甸人逃往泰國、孟加
拉、馬來西亞等地。2024
年強制徵兵令發布後 ,不願
支持軍政府的年輕人大量逃
離,逃亡人數再次迎來高峰。

本段文字引自《報導者》
〈回不去深愛的家園〉

✓ 緬甸於2021年2月1日發生軍事
政變,軍方推翻民選政府並拘押
包括翁山蘇姬在內之多名政治
領袖,政局持續動盪至今。

✓ 2025年3月,中部地區發生規模
7.7強震,遭成大量人員傷亡。

圖片為GPT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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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有超過 40名緬甸籍人民, 

向我國提出庇護申請。

臺灣並非緬甸人主要逃亡地,
但仍有部分緬甸人因政治因素或
人權考量來臺尋求庇護。

本段文字引自《報導者》
〈回不去深愛的家園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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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回應本院調查報告,
內政部修正「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」,
增列「罹患重大疾病」、「其他特殊原因」
而無法執行強制驅逐出國者，
可以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。

簡稱「外人辦法」

簡稱「臨外證」

11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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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年

外人辦法原即有臨外證規定

針對因有「原發照國家或其他國家
拒絕接納其入國」,而無法執行驅逐
出國情形者, 明定得暫予核發「臨外
證」作為臨時身分證明

111年

增列「罹患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」
為得核發臨外證之對象

自105年至109年間,
共核發17件臨外證

112年有新增1件,
但是以原有事由核發,
並非增列理由

112年

立法院審議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

通過協商新增附帶決議, 明確要求內政部會同相關主管
機關, 研商協助尋求庇護個案之基本生活照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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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立法院黨團協商會議紀錄,

移民署表示,如審核通過,核發臨外證,

將會同相關部會,以類推居留身分,

進一步確立當事人工作、就學、投保社會保險資格。

112年

因此, 台灣人權促進會(簡稱台權會) 
開始協助緬甸庇護尋求者
向移民署提出臨外證申請

直到114年7月, 移民署仍未就任何一件
申請案做出准駁之決定, 損及當事人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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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於，首批申請人於115/1/26起
陸續收到移民署的審核結果通知。

自提出申請已經2年半

案經跨機關審查會議決議, 
因台端未能提出(足認返國將)受到迫害之具體事證, 

有關台端在臺逾期停(居)留一節, 
本部將依移民法相關規定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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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民地位公約 難民地位議定書

公民與政治權利
國際公約

禁止酷刑公約

不遣返
原則

國家人權委員會
於ICERD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指出：

我國現行尚欠缺完整難民及庇護法制,
並建議政府持續推動《難民法》立法, 
以建構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庇護及不遣返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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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《難民法》草案
歷經行政機關多次研擬及立法院審議程序,

迄今仍未完成立法

Taiwan Can Help?

烏克蘭 香港 緬甸

依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2條規定，移民署掌理
「難民之認定、庇護及安置管理」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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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我國現行庇護及遣返風險案件, 仍多仰賴行政裁
量處理, 欠缺明確法律依據及一致程序, 與國際
人權標準尚有落差。

✓主管機關應儘速完成《難民法》立法,建立完整
之審查、安置及救濟機制, 並落實禁止遣返原則, 
以確保人權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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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署說明, 相關案件係採陳情或個案協處方
式辦理, 是否核發臨外證及提供相關協助, 仍由
該署依職權審認決定, 並非當然得以申請取得。

立法院黨團協商會議
個案得提出申請臨外證, 
並據以取得工作及生活協助

立法委員召開協調會

台權會協助個案,
     向移民署提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臨外證

自112年7月3日迄114年7月4日本案立案調查時, 
已歷時近2年, 仍未作成明確准駁決定

移民署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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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移民署於115年1月始通知其中12案審查結果。

✓ 相關案件均認定不符提供協助或核發臨外證
要件。

難以充分回應人權保
障與審查透明性要求

理由多僅載明
「未提出足認返國
受迫害之事證」

後續對外說明亦偏概略。

此外, 尋求庇護案件審查涉及當
事人返國後可能遭受迫害之風險
評估, 除當事人陳述外, 尚須透過
外交管道及國際、民間組織蒐集
佐證資料。

函請外交部參處

惟受限於我國國際處境, 部分國
家資訊取得及實地查證能力有限, 
致相關事證完整性與可驗證性不
足, 影響風險評估及審查正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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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現行臨外證及庇護相關處理機制, 因欠缺明確申
請制度與一致判準, 加以事證取得及查證受限, 
致審查結果多數未予認可, 制度運作與人權保障
期待間仍存落差, 實有儘速檢討修正之必要。

依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2條規定，移民署掌理
「難民之認定、庇護及安置管理」事項。

糾正
內政部移民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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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干達A女無法自立, 受勵馨基金會接濟協助
等待審查期間
之身分及基本保障 緬甸B君遭查獲非法工作,訴願後撤銷原處分

日本
對符合一定條件之申請人, 得核予「特
定活動」資格, 使其得以合法停留, 並
視個案提供有限生活支援或相關協助, 
部分情形並得取得工作許可。

法國

透過「庇護申請者生活津貼」提供基本
生活支持及住宿安置,並於一定條件下賦
予工作許可,以維持申請人基本生活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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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我國現行制度對於尋求庇護者審查期間之法律地
位及基本生活保障, 尚未建立明確制度性規範, 顯
與國際通行之制度設計及最低生活保障作法存有
落差, 亟應檢討強化。

依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2條規定，移民署掌理
「難民之認定、庇護及安置管理」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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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合法居留資格為跨機關啟動工作權、教育及社會保險等措施的前提。

臨外證制度及專案協助雖可針對特
定個案提供必要協助, 但屬權宜作法, 
缺乏制度化及標準化運作規範。

外國人合法在臺
之途徑, 原則上須透過雇
主聘僱機制,或具「經認
定得居留之難民身分」。

工作 非本國籍人士須於領有居
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一定居
留期間後, 始得納             。健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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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為強化整體制度之一致性及跨機關運作之穩定
性, 允宜由行政院層級統籌檢視庇護相關案件之
制度架構, 明確界定各機關於不同階段之權責分
工及協作機制, 並建立身分認定與後續行政措施
間之連動原則, 以健全整體跨機關治理架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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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調查意見一及三, 函請內政部移民署參處。

✓調查意見二, 糾正內政部移民署。

✓調查意見四, 函請行政院督促相關機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✓調查意見二之(六)部分, 函請外交部參處。

✓調查意見一至四, 函復陳情人。

✓本案調查報告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, 對外僅公布調查意見。

✓審查會議使用之簡報, 雖內容包含調查事實及相關說明,惟於
遮隱足資識別之個人資料及相關敏感資訊後, 整份上網公開。

✓調查報告, 移請本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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